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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文件
湘交院教〔2023〕218 号

关于印发《湖南交通工程学院

教学大纲编制与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、部、处、室、馆、中心:

根据 8 月 30 日校党政联席会议精神，现将修订的《湖南交

通工程学院教学大纲编制与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：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教学大纲编制与管理办法
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

2023 年 12 月 29 日

报：福生董事长、治亚校长、文君书记，刘杰副董事长，文武常务副校长，其他校领导
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印发

（共印 45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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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.

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教学大纲编制与管理办法

课程教学大纲是执行专业培养方案、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性文件，是教材的

选用与编制、教学组织、课程评价、教学质量评价和教学管理的主要依据。为进一步

加强我校课程教学大纲编制与管理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编制原则

第一条 教学大纲作为组织课程教学的基础和主要依据，要符合培养方案整体优

化的要求，从本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角度，根据课程性质和开课对象，

设计课程的教学目的、内容、要求、各环节的安排和考核方式等。要不断优化教学内

容，特别要做好课程之间的衔接，充分发挥课程结构体系的整体效益，删除陈旧、重

复的教学内容。

第二条 教学大纲的编制要体现教育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育思想的转变，教学内

容具有系统性、先进性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。

第三条 教学大纲编制、初审和修订工作由开课教学单位负责组织。对于跨教学

单位的课程，要求开课与授课教学单位加强沟通和协商，必要时教务处予以协调。

第二章 内容和格式

第四条 课程教学大纲应包含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课程名称、课程代码、开课单位、课程性质、学时学分、适用对象等基本

信息；

（二）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，以及与其它课程的联系和分工；

（三）课程教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和学生学习本课程应掌握的理论、方法和技

能；

（四）各章的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；

（五）作业和实验的内容和要求；

（六）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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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采用的教材和主要参考文献。

第五条 教学大纲格式应与教务处提供的指导性要求基本一致，力求文字严谨、

明确扼要、名词术语准确，在基本规范的基础上体现各类课程的特色。

第三章 使用和管理

第六条 为保证课程教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教学大纲一经批准后必须严格执

行，不得随意改动，否则按教学事故处理。

第七条 在教学大纲执行过程中，根据学科的发展变化，需要对教学大纲做部分

调整时，由教研室提出申请，开课单位组织专家论证，将论证报告、新修订的教学大

纲修改申请一同报教务处，批准后方可生效。

第八条 教学大纲属学校基本教学文件，由教务处汇总、学校教学工作指导委员

会审定后统一管理和印发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教学大纲编制与管理

办法》（湘交院教〔2020〕143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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